
交银人寿个人养老年金保险（万能型）产品说明书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本公司”指交银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本主合同”指您与本公

司之间订立的“交银人寿个人养老年金保险（万能型）合同”。 

 

重要声明：本产品说明书所载资料，包括利益演示，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时参考，

各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为准。其中演示结算利率仅为方便说明所做的描述性的假

设，并非对未来的预期。 

 

一、风险提示 

本产品为万能型产品，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二、产品基本特征 

【万能型保险产品的运作原理】 

客户购买本产品所支付的保险费，在扣除初始费用后进入个人万能账户，由本公司进行投资运作，本

公司每月根据实际投资收益公布结算利率（公布的结算利率保证不低于保险条款约定的最低保证利率），

定期结算个人万能账户价值，直至保险合同终止。除从保险费中扣除初始费用外，在部分领取或退保时要

扣除部分领取费用或退保费用。 

【保险责任】 

在本主合同保险期间内，且本主合同有效的前提下，本公司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 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本主合同终止，本公司按被保险人身故时本主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给付身故保险金。 

◆ 全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发生本主合同所界定的全残，本主合同终止，本公司按被保险人全残时本主合同的保单账户

价值给付全残保险金。 

◆ 养老年金 

被保险人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后，养老年金受益人可向本公司申请养老年金，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

为养老年金申请日后的第一个保险合同周年日，如果养老年金申请日当日为保险合同周年日，则养老年金

开始领取日为养老年金申请日当日。养老年金领取日为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含）后的每个保险合同周年

日。 

被保险人在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生存且未发生本主合同所界定的全残，本公司给付养老年金，同时本

主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等额减少。每期给付的养老年金等于本主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10%与该期养老年金

领取当时的保单账户价值的较小者。当领取养老年金后保单账户价值为零时，本主合同终止。 

◆ 基本保险金额 

本主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等于本主合同的趸交保险费和追加保险费之和减去累计部分领取的金额。 

您交纳趸交保险费和追加保险费的，本主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按趸交保险费和追加保险费的金额等额

增加。 

您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的，本主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按您实际领取的金额以及按本主合同约定收取

的“部分领取费用”两者之和等额减少。 

如果基本保险金额发生变更，则以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为准，且基本保险金额不小于 0。 

【责任免除】 

本主合同无责任免除条款。 

【投保范围】 

本主合同接受的投保年龄为 16周岁（含）以上，且未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并同时符合本公司其他

承保条件的人，可作为本主合同的被保险人。 

【保险期间】 

本主合同的保险期间为被保险人终身，自本主合同生效日次日零时起至被保险人身故时止。 

【交费方式】 

◆ 交费方式： 

（1）趸交保险费：您可以在投保时一次性支付保险费，但应符合投保当时本公司的规定。 



 

（2）追加保险费：在本主合同生效后至被保险人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前，您可以定期或不定期、

定额或不定额地向本公司申请追加保险费，但应符合申请当时本公司的规定。 

◆ 交费期间至被保险人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前。 

◆ 本主合同的交费方式和交费期间由您和本公司约定并载明于保险单或批注上。 

【保单利益】 

本主合同的保单利益包括： 

1、保险责任：身故保险金、全残保险金、养老年金。 

2、现金价值权益：退保金（现金价值）、部分领取。 

【万能险的主要投资策略】 

公司资产配置以资产负债匹配管理为原则，以保障资产安全为基础，坚持稳健投资，进而实现资产的

保值增值。根据投资账户的负债特性和投资目标，本产品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少量投资于权益类

资产，资产选择标准为： 

（1）外部评级（不含中债资信）AA及以上的债券、债权计划等固定收益类资产；  

（2）偿债主体或担保人主要为大型国有企业，还款来源明确，偿债能力强； 

（3）权益产品将主要以优质蓝筹股为基础资产。 

 

 

三、保单账户 

【保单账户】 

本公司在本主合同生效后为您建立保单账户。 

【保单账户价值的计算说明】 

在本主合同有效期间内，保单账户价值按如下方法计算： 

（1）本公司收到保险费后，保单账户价值按该次所收到的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等额增加。 

（2）结算保单账户利息后，保单账户价值按保单账户利息等额增加。 

（3）您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后，保单账户价值按您实际领取的金额以及本主合同约定收取的“部分

领取费用”金额两者之和等额减少。 

（4）养老年金给付后，保单账户价值按给付的养老年金金额等额减少。 

（5）本公司按本主合同的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后，保单账户价值降为零。 

（6）若出现约定的其他影响保单账户价值的情形，保单账户价值按约定增加或减少。 

在本主合同有效期内，本公司每年向您提供保单状态报告。 

【费用收取】 

（1）初始费用：本主合同的初始费用为所交保险费的 2%。您支付趸交保险费或追加保险费后，本公

司收取初始费用，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保险费计入保单账户。 

（2）保单管理费：免收。 

（3）部分领取费用、退保费用，按保单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收取，具体如下： 

保单年度 
部分领取费用占该次领

取保单账户价值的比例 

退保费用占当时保单

账户价值的比例 

第 1年 3% 3% 

第 2年 2% 2% 

第 3年至第 5年 1% 1% 

第 6年及以后年度 0% 0% 

部分领取费用在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的同时扣除，退保费用在退保的同时扣除。 

（4）风险保障费用：免收。 

【结算利率】 

每月最后一日为结算日。本公司每月至少公布一次结算利率，公布的结算利率包括年利率和以复利方

式对应的日利率。 

本公司在每月结算日 24时或本主合同终止时根据计息天数按复利结算保单账户价值。 

在结算日 24时结算，计息天数为本主合同当月的实际经过天数，日利率为公布的结算日利率，不低于

最低保证利率以复利方式对应的日利率。 

在本主合同终止时结算，计息天数为本主合同当月的实际经过天数，日利率为最近一次公布的结算日利

率，不低于最低保证利率以复利方式对应的日利率。 

【最低保证利率】 

本主合同的最低保证利率为2.0%，最低保证利率为年利率。 



 

 

四、利益演示 

康先生，30 周岁，为自己投保“交银人寿个人养老年金保险（万能型）”，趸交 12,000 元，退休前每

年追加 12,000元，60周岁退休后申请开始领取养老年金。 

主要保单年度末的保单利益演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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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1 12,000 12,000 240 11,760 11,995 11,995 11,635 12,000 0 12,230 12,230 11,863 12,000 0 

2 32 12,000 24,000 240 11,760 24,230 24,230 23,746 24,000 0 24,950 24,950 24,451 24,000 0 

3 33 12,000 36,000 240 11,760 36,710 36,710 36,343 36,000 0 38,178 38,178 37,797 36,000 0 

4 34 12,000 48,000 240 11,760 49,440 49,440 48,945 48,000 0 51,936 51,936 51,417 48,000 0 

5 35 12,000 60,000 240 11,760 62,424 62,424 61,799 60,000 0 66,244 66,244 65,581 60,000 0 

6 36 12,000 72,000 240 11,760 75,667 75,667 75,667 72,000 0 81,124 81,124 81,124 72,000 0 

7 37 12,000 84,000 240 11,760 89,176 89,176 89,176 84,000 0 96,599 96,599 96,599 84,000 0 

8 38 12,000 96,000 240 11,760 102,954 102,954 102,954 96,000 0 112,694 112,694 112,694 96,000 0 

9 39 12,000 108,000 240 11,760 117,009 117,009 117,009 108,000 0 129,432 129,432 129,432 108,000 0 

10 40 12,000 120,000 240 11,760 131,344 131,344 131,344 120,000 0 146,839 146,839 146,839 120,000 0 

15 45 12,000 180,000 240 11,760 207,438 207,438 207,438 180,000 0 244,896 244,896 244,896 180,000 0 

20 50 12,000 240,000 240 11,760 291,452 291,452 291,452 240,000 0 364,198 364,198 364,198 240,000 0 

25 55 12,000 300,000 240 11,760 384,210 384,210 384,210 300,000 0 509,346 509,346 509,346 300,000 0 

30 60 12,000 360,000 240 11,760 486,622 486,622 486,622 360,000 36,000 685,941 685,941 685,941 360,000 36,000 

35 65 0 360,000 0 0 346,178 346,178 346,178 360,000 36,000 631,765 631,765 631,765 360,000 36,000 

40 70 0 360,000 0 0 191,116 191,116 191,116 360,000 36,000 565,852 565,852 565,852 360,000 36,000 

45 75 0 360,000 0 0 19,915 19,915 19,915 360,000 19,915 485,658 485,658 485,658 360,000 36,000 

50 80 0 360,000 0 0 - - - - - 388,090 388,090 388,090 360,000 36,000 

55 85 0 360,000 0 0 - - - - - 269,384 269,384 269,384 360,000 36,000 

60 90 0 360,000 0 0 - - - - - 124,960 124,960 124,960 360,000 36,000 

63 93 0 360,000 0 0 - - - - - 23,690  23,690  23,690  360,000  23,690  

65 95 0 360,000 0 0 - - - - - - - - - - 

70 100 0 360,000 0 0 - - - - - - - - - - 

75 105 0 360,000 0 0 - - - - - - - - - - 

重要提示： 

1、以上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

绩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利益演示水平。 

2、年度末万能账户价值按照假设的结算利率计算，最低保证利益演示的假设结算利率为最低保证利率

2.0%，万能结息利益演示的假设结算利率为 4%。 

3、如在第 1-5 个保单年度内部分领取，各保单年度分别按照该次领取保单账户价值的 3%/2%/1%/1%/1%收

取部分领取费用；如在第 1-5个保单年度内退保，各保单年度分别按照当时保单账户价值的 3%/2%/1%/1%/1%

收取退保费用；第 6个保单年度及以后不收取部分领取费用和退保费用；保单管理费免收。 

4、保单账户价值为养老年金给付前的保单账户价值。 

5、以上利益演示数据可能存在舍入误差，实际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五、犹豫期及退保（解除合同）、部分领取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主合同的次日起，有 15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主合同，如果您认为本主

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公司解除本主合同，并退回本主合同的原件。

自本公司收到您的书面通知当日起，本主合同即被解除，本公司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本公司将在扣除不

超过 10元的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交纳的本主合同保险费。 

【犹豫期后退保（解除合同）】 

如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主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本公司提供下列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明； 

（3）本公司需要的其他有关文件和资料。 

自本公司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本主合同终止。本公司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日内向

您退还本主合同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犹豫期后退保需扣除的费用】 

保单年度 
退保费用占当时保单

账户价值的比例 

第 1年 3% 

第 2年 2% 

第 3年至第 5年 1% 

第 6年及以后年度 0% 

 

【退保金（现金价值）】 

本主合同的现金价值等于保单账户价值与退保费用之差。 

【部分领取】 

（1）本主合同有效期间内，您在犹豫期后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前可以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但须

同时满足下列全部条件： 

①被保险人当时仍然生存且未发生本主合同所界定的全残； 

②您每次申请领取的保单账户价值、部分领取后的保单账户价值应符合本公司的规定； 

③在同一保单年度内，本主合同的累计部分领取金额以本主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的 20%为限。 

（2）您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时，须向本公司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①部分领取申请书； 

②您的有效身份证明； 

③被保险人的有效身份证明； 

④本公司需要的其他有关文件和资料。 

（3）本公司在收到上述证明和资料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向您给付部分领取的保单账户价值扣除“部

分领取费用”后的金额。 

（4）部分领取费用： 

保单年度 
部分领取费用占该次领

取保单账户价值的比例 

第 1 年 3% 

第 2 年 2% 

第 3 年至第 5年 1% 

第 6年及以后年度 0% 

 


